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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而推出的全新栏目。我们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

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案例分析解读，助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跟踪期间：2025 年 11 月 6 日～2025 年 11 月 19 日

本期案例：4 个



3 / 11

专利类

专利行政纠纷

案例 1：戴某与华某包装公司等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号：（2024）最高法知行终 1085 号

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权人）：戴某

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一审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人）：苏州华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案由：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 案情简介：戴某（下称“专利权人”）为名称为“座椅（EPP 笑脸 2）”的涉案外

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苏州华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请求人”）对涉案

专利提出无效请求，主张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不

具有明显区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具备 5个区别点，

主要区别点（1）在于二者座椅主体高度不同，而座椅主体高度的变化属于常用设

计手法，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作出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

效的审查决定。

专利权人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区别点（1）不是座椅

的主体高度不同，而是座椅的主体高度与靠背高度的比例不同，并且其余区别点

亦非常见区别点，对整体视觉影响结果较大，与现有设计相比存在明显区别。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无效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戴

某的诉讼请求。

专利权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文本通常并不记载和限定具体的长宽高数值，故一般无法

将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长宽高绝对值进行具体对比，被诉决定将座椅主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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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区别点存在不当，应予以纠正。而一般消费者通过直接观察能够确定涉案

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座椅主体高度与靠背高度的比例存在区别，应将此认定为区别

点（1）。关于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设计空间对于确定相

关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涉案专

利产品浴室座椅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座椅类产品，在能够负担人体重量、保持

稳定并适合在浴室摆放的前提下，在创作自由度方面限制较小，其在产品形状、

图案、色彩及其结合方面存在很大的设计空间，可以呈现多样的视觉效果。一般

消费者不容易注意到比较细小的设计差别。因此，本案综合考虑上述相同点和区

别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相较于二者的相同点，区别点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

果产生显著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裁判规则：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文本通常并不记载和限定具体的长宽高数值，

故一般无法将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长宽高绝对值进行具体对比。但外观设计专

利图片或者照片能够体现该外观设计不同部分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的，可以将该

相对比例关系作为确定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之间相同点或区别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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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

商标民事纠纷

案例 2：百度公司等与阿里巴巴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 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案号：（2025）京民终 77 号

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商标权纠纷

 案情简介：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在线公司）系

核定使用在第 42 类“以计算机信息网络方式提供计算机信息”等服务上的第

1579950 号“百度”商标及核定使用在第 42 类“以计算机信息网络方式提供

计算机信息”等服务上的第 4096733 号“Baidu 百度及图”商标（以下统称为

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百度在线公司将涉案商标以普通许可方式授权北京百

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网讯公司）在核定的全部服务上使用，期

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

司主张域名为“njbdgs.com”的网站首页显示有“Baidu 百度及图”“南京百

度提供网络营销系统解决方案”等行为侵犯涉案商标，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公司）在接到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司通知

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构成帮助侵权。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司遂起诉

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北京知产法院），请求判令阿里巴巴公司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200 万元。

北京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阿里巴巴公司提供的涉案服务不审核网站经营

者的资质、不介入网站的具体经营，更不审核网站内容，收费标准也低于电商



6 / 11

平台，因此不宜客以同样标准的较高义务。阿里巴巴公司提供的域名解析及虚

拟主机出租与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内容存在显著差异，采取断开服务的措施时

可秉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以减小对网络互联互通的影响。而且，在百度网讯公

司、百度在线公司发送的投诉举报邮件中，未提及南京某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系涉案商标的被许可方，亦未提供证据说明涉案网站系由他人假冒南京某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所为。在此情况下，阿里巴巴公司难以合理判断涉案网站是否

构成侵权。在收到法院诉讼材料后，阿里巴巴公司再次向网络用户发送转通知，

并采取“加锁”措施，对涉案网站域名的转移、删除等作出限制，有利于权利

人维权。根据前述分析，综合考虑阿里巴巴公司提供服务的性质、内容，侵权

通知的内容、证据，阿里巴巴公司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并无明显不当，百度网讯

公司、百度在线公司请求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北京知产法院据此判决

驳回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百度网讯公司、百度在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认可阿里巴巴公司在本

案中提供的是涉案网站的域名解析服务。域名解析服务商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时，仅对域名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不对域名网站的内容负有审查

义务。故阿里巴巴公司对涉案网站的内容不负有审查义务，阿里巴巴公司针对

涉案域名的法定义务是审查涉案域名的合法性，以及不得为违法域名提供服

务。本案中，阿里巴巴公司作为域名解析服务机构，并不具有判断涉案网站内

容是否构成侵害商标专用权的专业能力，亦未收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涉案

网站内容侵权的司法裁判或仲裁裁决，在此情况下要求阿里巴巴公司停止域名

解析服务，超过了制止涉案侵权行为的必要限度，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而

且，阿里巴巴公司在收到百度在线公司侵权通知后，及时转通知涉案网站的经

营者，阿里巴巴公司已经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措施。综上，北京高院据此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裁判规则：即使权利人发送的侵权通知可以初步证明涉案网站存在侵权可能

性，但由于域名解析服务商并非涉案网站的经营者，并不对域名网站的内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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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查义务，而仅对域名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在此情况下，若要求

停止域名解析服务则超过了制止涉案侵权行为的必要限度，而在域名解析服务

商采取转通知的必要措施下，其不应当对涉案网站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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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案例 3：深圳某公司与广州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案

 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 案号：（2024）粤 73 民终 1291 号

 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某装饰有限公司

 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广州某装饰有限公司

 一审本诉被告：杭州某广告有限公司

 案由：著作权权属、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 案情简介：深圳市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某公司）认为，广州某装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某公司）在全球速卖通网络店铺上所使用的产品图片系其

公司名下员工王某在其主持下，代表其公司意志所拍摄的照片，构成法人作品，

其依法对该些摄影作品（以下简称涉案图片）享有著作权，广州某公司未经授权

使用涉案图片，侵犯其著作权；同时，广州某公司网络店铺中使用的文字、图片

及描述与深圳某公司网络店铺高度相似，构成不正当竞争等。深圳某公司遂起诉

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珠法院），请求确认著作权归属，判令广

州某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103500 元。广州某

公司认为，涉案作品系其股东王某、陈某（夫妻关系）共同拍摄，且根据二人的

约定，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公司，故其为涉案图片的著作权人，深圳某公司

未经授权在其网络店铺中使用涉案图片，构成侵犯著作权，遂提起反诉，请求判

令深圳某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19 万元。

海珠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涉案图片内容为产品外观展示图或产品通

电后的灯光效果，注重于向公众展示产品的外观及使用效果，图片内容均缺

乏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下的作品。其次，经过深圳某公司的长

期使用，图片内容已与深圳某公司产生关联，在行业内具备一定影响力。广

州某公司网络店铺中的商品展示图，商品摆放角度、展示效果与深圳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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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相同，容易让公众认为商品的经营者存在特定联系，引起公众混淆，因

此广州某公司使用《侵权比对表》中除序号 3、39、41 外的其他商品展示图

构成不正当竞争。海珠法院据此判决广州某公司赔偿深圳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支出共计 2万元，驳回深圳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广州某公司的反诉请

求。

深圳某公司、广州某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下

简称广州知产法院）。广州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涉案图片创作者对角度、

背景、灯光的主观选择和安排具有独创性，涉案图片构成作品。其次，关于著作

权归属。第一，涉案作品不构成法人作品。本案中，王某可自由发挥创造力，灯

饰的布置、摆设、陈放及拍摄光线、角度、背景等均可由其个人自由意志进行选

择和安排，因此，涉案图片无法认定系体现了深圳某公司的意志。第二，涉案作

品的作者为王某，陈某仅进行了辅助性工作并非产生智力成果的创造性劳动。第

三，王某与深圳某公司构成雇佣关系，涉案图片系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创作，构成

职务作品。再次，涉案图片显示的交付时间均在 2021 年 4 月前，故深圳市某装

饰有限公司就职务作品享有 2 年的排他性使用权期限已于 2023 年 4 月届满，而

深圳某公司提交的侵权证据的取证时间为 2023 年 5 月，已经超过 2 年期限，故

广州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最后，涉案图片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

标识，故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对于一般职务作品，作者享有著作权的职务

作品，单位依据其获得的优先使用权，可在业务范围内，无需征得作者同意，无

需支付报酬使用作品。深圳某公司是在其经营的网店为销售灯饰产品而使用涉案

作品，可以不经王某同意，在其业务范围内免费使用涉案作品，故不构成著作权

侵权。广州知产法院据此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关于驳回反诉请求的判项，撤销一审

判决其他判项，驳回深圳市某装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 裁判规则：

1.“代表法人意志”是构成法人作品的要件之一，应当严格界定，须达到创作思

想及表达方式均须代表、体现单位的意志的程度，不能将之简单地等同于指派工



10 / 11

作任务、就创作提出原则性要求或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否则将过度限制自然人创

作者的权利。

2.对于一般职务作品，单位依据其获得的优先使用权，可在业务范围内，无须征

得作者同意，无须支付报酬使用作品。

案例 4：涛某公司与熊某某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 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 案号：（2022）粤 73 知民初 1366 号

 原告：宿州市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被告：熊某某

 案由：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 案情简介：宿州市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涛某公司”）是“智慧小区

V11.0.7”版本软件的独占许可人，该软件基于微擎系统开发，用于微信物业管理，

已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涛某公司依法享有独家授权及维权权利。涉

案软件采用 php 语言 goto 语法打乱代码阅读顺序、对字符串进行 16 进制转换的

加密技术措施，以保护源代码不被未经授权使用或修改。

2021 年 2 月，涛某公司发现，熊某某作为 ICP 备案主体的相关网站（域名分

别为 xsoft.vip、相关.cn 域名）开展软件源代码破解传播业务，网站载明“100%

有效解密还原源码，微擎 goto 加密”“按文件大小收费 0.1-0.4 元/KB”等内容，

通过 QQ 号 18XXX06 承接解密业务。经公证取证，涛某公司委托代理人向该 QQ 号

发送涉案“微小区”加密软件，支付费用后收到解密文件。比对显示，解密文件

与涉案权利软件源代码近似度极高，仅存在注释删除、标点及换行变化等差异，

构成实质性相似。熊某某未询问软件权利来源及解密目的，即提供解密服务，其

行为涉嫌侵害软件著作权。涛某公司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请求判令：熊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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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人民日报》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

计 444640 元。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结合著作权登记证书、授权书及源代

码署名等证据，可认定涛某公司为本案适格主体，有权提起诉讼；其次，涛某公

司未能举证证实熊某某实施复制、信息网络传播及修改软件的行为，其关于侵害

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修改权的主张缺乏依据；再次，涉案软件存在合法加

密技术措施，熊某某经营的网站未经授权提供解密服务，未核实权利来源及目的，

且以营利为目的推广业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避开技术措施的例外情形，构成

故意为他人避开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侵权行为；最后，涛某公司的取证行为

具有正当性，未引诱侵权且未损害公共利益。

关于赔偿责任，因涛某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及合理许可费

标准，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软件价格举证不足、侵权行为性质与情节、收费标准及

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判决：熊某某立即

停止侵害涉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赔偿涛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共计 10000 元；驳回涛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 裁判规则：

1.软件权利人采取合法加密技术措施保护源代码的，未经授权的解密行为属故意

避开或破坏技术措施，为该行为提供营利性技术服务且无合法例外情形的，构成

著作权侵权。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修改权属于人身权，不可许可他人行使，被许可人主张该

项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

请联系：

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 史晓丹女士

邮箱：lnbj@lung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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